
 

 

 

 

著作財產權人不明著作利用許可授權申請書 

（本申請書格式及順序請勿任意更動） 

 

 

壹、申請人 

姓名或名稱：○○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生或設立日期： 101 年   1 月   1 日 

身分證號碼或統一編號：12345678 

代表人：王小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一段1號 

電話/手機：02-2000-0007 

傳真：02-2000-0005 

E-MAIL： example@tipo.gov.t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填寫範本 

簽章 



貳、欲利用之著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種類：語文著作   音樂著作(曲)   音樂著作(詞)   錄音著作 

      戲曲、舞蹈著作  美術著作  攝影著作  圖形著作  

      視聽著作  建築著作  電腦程式著作   

名稱：○▲□之歌 

內容：「○▲□之歌」係由王小智作曲，王小霞填詞，共同於民國39

年協力創作完成之作品，曲調浪漫，深刻描述○▲□間的愛恨情仇。 

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：王小智 

著作財產權人之姓名或名稱：王小智 

 

參、欲利用著作製作文化創意產品之說明： 

1. 如何利用著作製作何類文化創意產品：○○有限公司欲拍攝「後宮○

▲□傳」電視劇影集，並以「○▲□之歌」作為插曲。 

2. 欲利用著作之利用範圍： 

(1) 利用方式：將「○▲□之歌」重新編曲、錄製，重製於「後宮○

▲□傳」電視劇影集中，未來將於2有線、無線或衛星電視台及1線上

影音串流平台播放，並發行 DVD。 

(2) 利用權能（可複選）： 

重製 改作 散布 公開播送 公開上映 公開演出  

公開傳輸   

(3) 利用篇幅或段落：全曲利用(總計3分28秒) 

(4) 利用區域：臺、澎、金、馬地區 

3. 欲利用著作之利用次數、期間：預計發行 DVD 3,000套；公開播送及

公開傳輸之利用期間為7年。 



 

4. 欲利用著作於申請人所欲製作之文化創意產品中所占之比例：「後宮○

▲□傳」電視劇影集共8集，每集45分鐘，「○▲□之歌」於其中3集作

為插曲播出約8分鐘，所占比例約2.2%。 

 

肆、使用報酬計算之說明： 

1. 市場上已利用其他同類著作所支付之使用報酬：參考「○▲□之歌」（詞）

之著作財產權人○○唱片公司之授權費用，重製、散布之授權費用為

○○元整，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之授權費用為○○元整（請參考附件1

之授權契約）。 

2. 利用人依其利用方式如何計算使用報酬： 

(1) 「重製、散布」之使用報酬：○○元整； 

(2) 「公開播送」之使用報酬：○○元*7年*2平台=○○元整； 

(3) 「公開傳輸」之使用報酬：○○元*7年*1平台=○○元整； 

使用報酬合計○○元整。 

3. 利用人就其文化創意產品交易時預定收取之對價或其他收益方式： 

(1) 影集授權費用，單集○○元； 

(2) 預計發行 DVD3,000套，批價○○元。 

4. 其他經著作權專責機關指定之應說明事項：無 

 

伍、已盡一切努力之說明： 

1. 自110年3月起，已陸續向下列著作財產權人團體、唱片公司查詢，均

無法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相關連絡資訊（如下表），各單位回覆內容請

參考附件2： 



2. 於110年3月30日於○○報刊登尋找著作財產權人啟事，自登載日起經

過10日無回應（登報影本請見附件3）。 

陸、欲利用著作已公開發表之說明： 

「○▲□之歌」曾收錄於108年發行之「○▲□最強精選合輯」（如附件4：

○○唱片公司發行紀錄）。 

柒、代理人之委任（未設代理人者，此處免填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茲委任              為本件登記案之代理人，除撤回申請外，有代理

其他一切行為之權。 

 

 

 

 

捌、代理人（未設代理人者，此處免填）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號碼：  

地址： 

電話/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傳真： 

E-MAIL： 

查詢時間 查詢單位 

110年3月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(MÜ ST) 

110年3月 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(ACMA) 

110年3月 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(TMCA) 

110年3月 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(ARCO) 

110年3月 社團法人中華有聲出版錄音著作權管理協會(RPAT) 

110年4月 台北市音樂著作權代理人協會（MPA） 

110年4月 ○○唱片公司 

申請人簽章處 



 

 

玖、簽章及具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本申請書所填寫之資料確係申請人提供，且據申請人稱：該等資料均為

真實。

 

拾、規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收據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由本局填寫）               

 

拾壹、附繳相關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申請書1份。 

  被利用著作樣本1份。（「○▲□之歌」簡譜） 

  如有著作財產權人不明著作利用之許可授權及使用報酬辦法第2條第

2項規定情形，應檢附下列文件： 

       無法繳交著作樣本之理由說明書1份。 

       著作之詳細說明書、四面、五面或六面攝影圖說或其他代替

物1份。 

  其他文件(自填)： 

附件1 ○○唱片公司授權契約 

附件2 著作財產權人團體、唱片公司回覆內容 

附件3 登報協尋影本 

附件4 ○○唱片公司歷年發行紀錄 

          

 

 

 

 

申請人簽章處 

簽章 


